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以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

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1、本次补选董事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的规定，合法有效。 

2、经审阅张婷、古汉宁、刘平春等三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

等，我们认为各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我们未发现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春平先生有中国证

监会《关亍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项规定的情况，认为

其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性。  

3、我们同意上述三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查张哲先生的简历，我们认为张哲先生具备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

履职能力，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名、聘任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综上，同意聘任张哲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三、《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

的会计信息。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其中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常州市金坛区直溪亿晶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需要，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孙公司，公司能

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上述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于担保审批权限的规定，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综上，同意公司本次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 

 

（以下无正文） 

  



（本页签署页，仅供出席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

公司独立董事用于签署独立意见之用） 

 

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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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日期：2018 年 3 月 23 日 

 

 

 


